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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法庭之友意見書

案 號 1 0 9年度憲三字第1 8 號

法 庭 之 友  財 團 法 人 民 間 地 址 ：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9 0 巷 3 號 7 樓 

司 法 改 革 基 金 電 話 ：02-2523-1178 

會 傳 真 ：02-2531-9373

代 表 人 ：林永頌

代 理 人  呂政諺律師 地 址 ：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9 0 巷 3 號 7 樓

電 話 ：02-2523-1178 分機 37 

傳 真 ：02-2531-9373 

郵 件 ：elvin@ jr f.org.tw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案件，依鈞庭裁定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  

事 ：

壹 、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：

一 、 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2 0 條 第 3 項 、第 1 9條 第 3 項 ，當事人、關 

係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，應揭露是否與當 

事 人 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，或金錢報酬或資助 

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二 、 本法庭之友意見書由代理人呂政諺律師撰寫。財團法人民間司法 

改革基金會及其代理人，並未與本案聲請人、原因案件當事人、

關係人或其代理人，就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有任 

何意見往來。又本法庭之友意見書圭受包括本案聲請人、原因案 

件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，

亦無任何指揮監督關係，併予敘明。

貳 、 為促進公眾對本案所涉公務員權利保障議題之論辯，並使法庭之 

友意見得以適當方式呈現，宜認有到庭睐述之必要，以 供 鈞 庭  

卓 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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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之主■張及理由：

一 、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向為我國釋憲實務所承認，但卻無法落實於 

制度實踐中，亦未能改善我國司法懲戒制度長期遭實質架空之箸 

境 。為保陣公務員權利、打造非僅化、具自我糾錯能力之行政艘 

系，實有必要從公務員懲戒制度之建構目的、公務員權利之保陣、 

形塑高效能公務艘系以實現公共利益等多方面，再次闞明「懲戒 

一元化原則」憲法意涵之必要：

(一 ） 依 鈞 庭 公 告 之 言 詞 辯 論 爭 點 題 綱 一 （憲法第 7 7 條 所 稱 「司 

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，掌理……公務員之懲戒。」是否蘊 

含 「懲戒一元化」之憲法原則？）提出法律意見。

(二 ） 我國釋憲實務既已承認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，並陸續作成多則 

憲法解釋。惟至今仍未能於制度上落實其意旨，使公務員權利 

之保陣仍有缺憾：

1 、司法院釋字第 2 4 3 號 解 釋 謂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…公務員之懲戒，依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，屬於司法院職權範 

圍 ，司法院設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，為主管懲戒事項之司法機 

關 。對於公務員所為具有懲戒性晳之免職處分，不論其形式上

用語如何，實皙上仍眉懲戒處分... ______________

為有效保障公務員權利不因所受不利處分之形式所限，使其能 

就實質上受影響之權益依法尋求救濟，大法官於上開解釋首創 

「實皙懲戒處分 i 之 概 念 ，認 為 「行政懲處」與 「司法懲戒」 

有實質同一性。上關解释突破「特別權力關係 i之 窠 臼 ，令行 

政機關對於内部公務員之營理、處置，能受司法權之合理監督，

保陳公務員趲利不受衧政主營县官（下 稱 「行 政 長 官 0 之任

意 侵 害 。

是 以 ，「懲戒一元化 i 之意義首先係指 「懲戒處分作成形式1

之 一 元 化 ，即 ：認為 「行 政 懲 處 1輿 「司法懲戒 1本 質 同 一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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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屬針對公務員遠失行為以制裁爲目的之「實質懲戒處分

3 、 「懲戒一元化」之論題，應指保留「第一次懲戒決定權」專屬 

予司法權行使之主張，「實質懲戒處分」之概念則為其當然結 

論 •

⑴ 追 溯 「行政懲處，輿 「司法懲戒 i 之 分 類 ，係源自於作成主

體不同，而於概念上於内容、程 序 、效果等層面上，「可能」 

發展出不同内涵。取消上開分類，同時意味荖作成懲戒之主 

被並無區分必要。精破而言，「懲戒一元化 i應 指 「懲戒椹主 

艎 I 之一元化，「實質懲戒處分 I 之概念則短含其中。

(2)所謂懲戒椹，應 指 「第一次懲戒決定權 i 而言。蓋本於我國

釋憲實務歷來承認「有權利必有救濟」之 法 理 ，受 「實質懲 

戒處分」之公務員其訴訟權當受保障，而無論如何皆應由司 

法機關享最終裁判權。是 以 ，並無以此概念指涉「懲戒案件 

救濟之終審裁判權」之必要。又本於司法權之被動性，懲戒 

權 非 指 「懲戒發動權」，自不待言。

⑶就此而論，「懲戒一元化 ,之論題，應指保留「第一次懲戒權 , 

專屬予司法箱行使之主張；又其既保留予司法權行使，則自 

無 區 分 「行政懲處！輿 「司法懲戒,之 必 要 ，意即其論題當 

然 包 含 「實質懲戒處分 I 概 念 。依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詹鎮 

榮教授之解釋（詹 鎮 榮 ，公務員懲戒與行政懲處制度整合之 

研 究 ；附 件 1 第 7 3 頁參照），上開界定，亦符合司法院釋字

第 2 9 8 號 解 釋 對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之闡釋:______________

…此由司法院解釋文「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 

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」之語言邏輯即可清晰得知，其係立 

基 在 「司法院车有全面之第一次公務員懲戒權 i 的前提下， 

始有容許「於合理範圍内由其長官為之，之例外可能性。質 

言 之 ，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2 9 8 號解釋意旨，憲法第 7 7 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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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公務員之懲戒由司法院掌理，所指者應是對公務員所為之 

「第一次懲戒權 i，而 非 「事後救濟之審判權 i。

(4) 循上開解釋，所 謂 懲 戒 「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 

定由其長官為之 i，當J 「懲戒一元化！之 例 外 ，而非對其之

否 定 。是 以 ，雖不再需要「行政懲處」之 概 念 ，但 「司法懲 

戒 趲 i 並非不得於其授禮及監督下，創 設 「行政懲戒權 I 以 

輔助其充分發揮功能。

(5) 綜上所述，「懲戒一元化」之 論 題 ，應指保留「第一次懲戒決 

定權」專屬予司法權行使之主張，並當然包含「實質懲戒處 

分」即 「行政懲處」與 「司法懲戒」具同一性之概念。

4 、 然 而 ，自上開解釋闡述《中華民國憲法》（下 稱 《憲法》）第 77 

條所揭示之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後 ，卻未能有效改善實務上公 

務員受懲戒後之程序保障。本於相同目的，大法官陸續作成下 

述憲法解釋：

(1) 司法院釋字第 2 9 8號解釋提出較具體之「重要性理論」。

(2) 司法院釋字第 4 9 1號解釋指明，免職處分之程序應踐行正當 

法律程序，且受免職處分之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， 

則免職處分自應於行政訴訟確定後方得執行。

(3) 司法院釋字第 5 8 3號解釋認為，未受合理期間之實質懲戒處 

分 ，有害於法安定性及人民服公職權利之保障-

(4) 司法院釋字第 7 8 5號解釋進一步保障公務員訴訟權，認為金 

務員提起申訴、再 申 訴 後 ，當然可再向行政法院尊求救濟。

5 、 依上開憲法解釋之脈絡可知，大法官於民國（下同）7 8 年作 

成司法院釋字第 2 4 3號解釋時，便 從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闡釋 

公務員權利保障之重要性。從上開陸續作成之解释整體觀之， 

可知其概念為貫穿當代法治國原則之基本僧值，即 ：彩馨人民 

糂益重大者，應受正當法律程序即司法程序之嚴格保陳，並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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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憲法〉第 7 7條意旨將懲戒椹保留予司法機關行使。所謂MS

戒一元化」或 「懲戒司法化」之憲法原則，是制憲者預見公務 

員因居於行政權力體系高度控制下，而可能於權利救濟上有未 

能受公正保障之危險，故定由司法權從外部掌理公務員第一次 

懲戒決定權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自上開解釋作成迄今已過3 3 年、 

期間經憲法解释多次重申、闡述「懲戒一元化 i之憲法原則， 

於今仍未被嚴格落資。

6 、綜上所述，我國釋憲實務早已依《憲法》第 7 7條 規 定 ，多次 

闡明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之意涵。問題在於，為何予公務員懲 

戒相關之法律問題仍動辄須由憲法法院審理？相關憲法解釋 

揭示之法理，為何遲未能於制度中完整落實？

( 三 ）我國司法懲戒制度長久遣實質架空，致 使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 

充分保障公務員權利、活化公務體系、創造有自我糾錯能力之 

行政等意旨未能發揮，並也導致具懲戒性質之案件多未能於懲 

戒法院審理：

1 、因行政長官對於行政懲處程序具高度主控權，故於可自由選擇 

「行政懲處」或 「司法懲戒」的現狀制度下，其多以行政懲處 

程序為優先，致使司法懲戒於制度上遭實皙架空，顯偏離《憲 

法> 第 7 7條之意旨：

(1)下表顯示1 0 1年 至 1 1 0年 來 ，歷 年 受 「行政懲處」與 「司法 

懲戒」人數之對照情形（附件 2 參照）：

表 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暨地方政府公教人員獎懲人數統計

民國
受行政懲處人數

受司法懲戒人數
懲處 一次記兩大過

110 18,334 18 72

109 20,495 17 81

108 22,046 20 74

107 22,374 26 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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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23,369 16 91

105 26,129 8 177

104 32,798 4 353

103 38,807 6 76

102 45,342 9 208

101 47,674 8 205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首頁> 公務人事統計>

其他人事統計提要 > 歷年人事統計提要 

由上述資料可知，在懲戒懲處雙軌併行的現狀制度下，我國 

實務上對公務員行政制裁所採取之途徑，兩者相差懸殊。屋 

法懲戒於行政實務之運作，事實上已遭架空，而 形 成 「以行 

政懲處為原則，司法懲戒為例外 i 之倒置現象。同 時 ，亦導 

致具懲戒性皙之案件，實務上多於行政法院爭訟，而非由懲 

戒法院進行判斷。

(2) 再 者 ，行政長官所握有之行政懲處權，事實上包含對公務員

權利侵害最嚴重之免職權。是 以 ，從行政長官之角度觀之， 

自身能高度主導之行政懲處程序既能免職所屬公務員，又要 

司法懲戒程序何用？是司法懲戒程序乏人問津之現實雖有 

違憲法意旨，但仍為現行制度下「理所當然」之 結 果 。

(3) 對此現象，董翔飛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4 9 1 號解釋之不同意 

見 書中，亦指出現行制度上，有發生黨同伐異、整肅異己之

危險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由於兩者事由幾近雷同，致公務人員遇有違法失職情事， 

究應依憲法及懲戒法規定，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 

員會審議，抑或依考績法由行政長官以專案考績予以行政懲 

處 ，完全由機關首長自己自行決定，此種懲戒、懲處並行制 

度 ，無異予行政長官手握司法懲戒輿行政懲處兩個大權，遇 

有所屬犯有違法或失職情事，既可送請監察院彈劾或司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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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戒 ，亦可留給自己開啟專案考绩鰂刀，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

了事，而何者應送別人懲戒，何者留給自家懲處，亦僅謦於 

主營一念之間的好惡而已。如 此 ，機關行政長官豈非成了公 

務員去留進退之主宰，一手掌控公務員之生殺大播，行政權

膨脹到如此程度，這難道就是吾人所謂的比例原則嗎？行政 

長官也難道一定要掌握免職懲處的大權，始能發揮有效的監 

督嗎？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人民各項權利除必要者外，不得 

以法律限制之意旨，可以為如此的解釋嗎？________________

(4) 鑑於上述風險，唯 有 依 《憲法》第 7 7 條及釋憲實務所揭示 

之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，使第一次懲戒決定權回歸司法機關方 

為正辦。然 而 ，行政實務上慣以行政懲戒為優先之現狀，亦 

使 修 正 《公務人員考績法》有相當困難。然 而 ，涉及法律修 

正之意見徵詢，多決定自少數握有行政懲處權之行政長官或 

高階公務員，而非廣大基層公務員之意見，其反對之正當性 

顯有疑義。

(5) 綜上所述，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之實行已遭掏空，並因大權在 

握的行政長官無法放手權力、導致制度改革、轉軌之困難。 

現行制度下，行政長官除能任意選擇「行政懲處」或 「司法 

懲戒」外 ，更手握事實上免職權，有濫權之高度危險。

2 、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之 目 的 ，係 為 打 破 「特別權力關係」、充 

分保障公務貝權利、活化公務體系、創造有自我糾錯能力之行 

政 。如今卻因司法懲戒權遭架空，而未能有效發揮功能：

(1)行政機關中，行政長官對外代表機關行使行政權，對内則以 

人事監督權約束所屬公務員。縱於層層規制下，行政長官之 

意志不能獨斷行之，但法令於事實上有多少約束力，猶未可 

知 。是 以 ，我國司法透過行政訴訟制度，約束機關對外之公 

權力行使；對内則以公務員懲戒制度，約束行政長官之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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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權。

(2) 對照既已發生社會成本之行政訴訟，公務員懲戒制度對於文 

官體系之維護，更有事前預防違法濫權，令公務體系自我纠 

錯之重要意義。質言之，行政長官若能以人事監督權恣意黨 

同伐異，則機關内公務員勢必無法對違法濫權之行為進行規 

勸或皙疑，也無法對錯誤之決策提出建言；而僅能對上級指 

令唯命是從，致使行政體系崩壞、人民權益受害。從徐國堯 

案 、葉繼元案親之，行政長官對於公務員自由及制度改革的 

壓 抑 ，及其對其他公務員所生之寒谭效應可見一斑。

(3) 進一步言，為達成上述目的，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不只要求人 

事監督權應受司法監督，更蘊含著所有對公務員帶有制裁目 

的之不利處分，司法機關皆應以司法院繹字笫 4 9 1號所揭示 

之正當懲戒程序評價其出於故意或過失之遠法、失職行為， 

以避免行政長官以其他措施或處置之名，行懲戒之實。

(4) 充分保陳每個人的基本播利，恆為建立理性制度之最佳解方， 

於公務員懲戒制度之建構上亦如是。從保障公務員權利之角 

度 出 發 ，對於行政長官之人事監督權予以適當限制及監督， 

方能建立高效、有利於公益實現之文官制度。是 以 ，本於「懲 

戒一元化原則」令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部司法機關掌公務員 

懲 戒 權 ，方能以系統性、制度性方法，避免因行政長官權力 

不受制衡，而致有公務體系僵化、屬官為命令是從之缺點； 

並 能 打 破 「特別權力關係」之 窠 臼 、活化公務體系，以創造 

具自我糾錯能力之現代行政。然 而 ，實務上卻因司法懲戒權 

遭架空而無法成就上述目的，實乃我國法治之重大缺憾。

3 、現行制度下，因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未能落實，使 屬 「實質懲 

戒處分」或事實上發生懲戒效果所生之案件，皆由行政法院而 

非懲戒法院審理。致使懲戒制度之意旨未能貫撖，並可能發生 

法律見解歧異之弊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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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如前所述，我國釋憲實務採行「實質懲戒處分」之概念。再 

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2 9 8號解釋之意旨，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 

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，受處分人得向掌理懲 

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。

(2) 然 而 ，現行制度下，因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未能落實，致使 

本質上同一之「行政懲處」與 「司法懲戒」有不同之救濟方 

式 ，包含依法免職（如 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》第 3 1 條 第 1 

項 ）、一次記二大過免職、年終考績丁等免職、調任等可能屬

「實皙懲戒處分 i 或事實上發生懲戒效果之案件，皆由行政 

法院而非懲戒法院審理。從案件數量言，大多數具懲戒性質 

之案件，皆非經懲戒法院判斷，而係經行政法院「代 勞 i。且 

行政法院審理上述案件時，絕大多數並未引用（公務員懲戒 

法〉或以懲戒案件之角度審理之。同 時 ，實務上並有認爲相 

關人事處分係行政長官本於職椹對所屬人員勤務優劣之評  

償 ，具有高度屈人性質而屬行政機關之判断餘地，而認行政 

法院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，始 

得振銷或變更(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 0 9年度訴字第3 0 4號判 

決參照 )。上述見解，顯係畫地自限，違背司法機關掌懲戒趲 

之意 旨 。

(3) 是 以 ，現行實務中以制裁為目的之實質懲戒案件，行政法院 

未能從懲戒案件之角度予以審酌，亦妨害建立完善之公務員 

懲戒制度，並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保障。又其現分由行政 

法院及懲戒法院等不同之法院體系處理，而對於類似案件可 

能有不同定性及評償，而致生法律見解之歧異。對 此 ，詹鎮

榮教授亦指出（附件 1 第 19—頁參照）:____________________

…容許提起救濟之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懲處，在懲戒懲處 

雙軌併行制度現制及司法院釋字第 2 4 3 號 及 第 2 9 8 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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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影響下，其終審法院為「最高行政法院」，與職掌第一次司 

法懲戒處分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分屬不同之審判權。此等懲 

戒懲處雙軌併行制所衍生出之司法救濟途徑二元化之結果， 

將有可能發生行政法院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針對同一事件  

應受如何處罰之見解彼此歧異，甚至是矛盾之現象。例如公 

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，經行政長官認為情節重大，予以專案 

考绩一次記二大過免職。受懲處公務員不服，提起司法救濟， 

聂高行政法院之破定終届判決維持行政長官之原處分。針對 

同一事件，若監察院亦主動調査，成立彈劾案後移送公務員

懲戒委員會審議。此際，公務員懲戒委貝舍得否受理？若 可 ， 

有無受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既判力拘東之義務？倘公務員懲  

戒委員會仍進行審議，並作成不受懲戒之議決，或是雖予懲 

戒 ，但非撤職之最嚴重懲戒處分者，則此際吾人應如何處置 

最高行政法院確定判決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兩者間見  

解分歧之現象，即生疑義。申言之，懲戒懲處雙軌併行不僅 

造成法律救濟途徑之差異，更有可能因受懲處公務員提起司 

法救濟後，造成行政法院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司法機關彼 

此間對同一事件「裁判結果相互扞格」之 困 境 ，進而究竟是 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應受行政法院癌定判決之拘束，抑或行政 

法院之判決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作出議決後失其效力，即造

成錯綜複雜之難解問題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宗上所述，《憲法》第 7 7 條 寓 有 「懲戒一元化」之 意 涵 ，已透 

i 司法機關監督行政長官人事監督權之行使，裨打造非僵化之 

>務體系、創設具自我糾錯能力之行政，以收保障公務員權利、 

足進公共利益之效。此一原則雖經我國釋憲實務多次承認、發 

I ，但仍未能畢竟其功，致使公務員懲戒制度無法妥善發揮功 

fe、人民權利之保障未能完足。是 以 ，本案若能再為清楚闡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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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懲戒一元化原則！之憲法意涵，在我國公務 g 懲戒制度之建 

立 、公務員旛利之保陳、建立高效能公務體系以實現公共利益 

等多方面，青具有重大意羞。

二 、免職或實質上有免職效果之處分，孫對公務員最嚴厲之懲戒，依 

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應有保留司法權為終局決定之必要。是法律 

授權行政長官得為免職處分，已侵害〈憲法〉第 7 7 條賦予司法 

機關之懲戒權：

(一 ） 依鈞庭公告之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二（就現行懲戒與懲處二元 

之規範體系，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2 9 8 號 解 釋 ：「此項懲戒為維 

持長官監督權所必要，自得視懲戒處分之性質，於合理範圍内， 

以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。」其中所指「合理範圍」若可包含免 

職 處 分 ，有無侵害憲法第7 7 條賦予司法機關享有懲戒權之意 

旨？）提出法律意見。

(二 ） 須先說明者，我國除立法權、行政權及司法權外，尚有獨立之 

考 試 權 ，並 依 《憲法》第 8 3 條 規 定 ，以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 

試 機 關 ，掌理考試、任 用 、銓 敘 、考 績 、級 俸 、陞 遷 、保 障 、 

褒 獎 、撫 卹 、退 休 、養老等事項。就此可知，其輿司法院掌懲 

戒權有明確、J 憲法保留之模限劃分，故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, 

之落實並無侵害考試模之慮。問題反而是，現行制度透過「行 

政 考 蜻 i 行懲戒之實，而有將懲戒耩回歸司法機關之必要。

(三 ） 司法院釋字第 2 9 8 號解釋所謂由行政主官長官為懲戒之「合 

理範圍」，係 以 「懲戒一元化」為前提，於司法權之授權及監督 

下 ，創 設 「行政懲戒權」以輔助其充分發揮功能，已如前述。 

須釐清者，其係司法權劃設之分工方法，並非回過頭青認「行 

政 懲 處 I 與 「司法懲戒 I 之分 類 。

(四 ） 依同號解釋所揭示之「重要性理論」，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 

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，應保留予司法機關。 

是 以 ，「重要性理論 I 可為判斷司法懲戒權核心領域之初步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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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 ，涉此性質者皆不應由行政長官為之，否則將有違「懲戒一 

元化原則 I 目的之達成。

( 五 ）  其 實 ，自司法院釋字第4 9 1號解釋明確指出「受免職處分之公 

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，則免職處分自應於確定後方得 

執行」，從而變更「以銓敘部審定時為確定之日」之舊實務見解 

德 ，考蜻免職處分即成為「爭訟不停止執行原則 i 之例外。是 

以 ，上開解鞸已意識到由行政長官逞作成免職處分之不當，方 

以該解釋方法將其糫限實質限縮為免職處分之發動或建議禮。

(六 ） 由此觀之，免職既與《公務員懲戒法》規定之撤職相當，同為 

最嚴厲之處分，則當然不應由行政長官逕行作成，而應保留予 

司法機關行之。相同見解，亦見諸於劉鐵錚大法官司法院釋字

第 4 9 1 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但專案考蜻之免職處分則係對單一事件之處理，其懲處標準不 

外手遠法失職之範哧，輿懲戒法上之懲戒事由完全重疊，從「其 

性 皙 言 ，，乃眉於懲戒法上最嚴厲之處分（撤職），為剝奪公務 

員服公職之憲法上權利。如此種懲處亦屬於釋字第二九八號所 

稱之■•合理範圍内』，得由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，則在舉重 

以明輕之法理下，又有何種懲戒處分得不由法律規定由其長官 

為之？是 則 該 『視其性質、於合理範圍内』之 限 制 ，豈不成為 

贅語，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所規定之監察院對公務人員違法失 

職之彈劾權，憲法第七十七條所規定之司法院（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）所掌理之懲戒審議權，不也皆成為具文!______________

許宗力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5 8 3號解釋之部分不同意見書，亦

持相同看法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何 謂 「合理範圍」，固嫌抽象，但合理之解釋，應不可能包括針 

對單一違法失職行為剝奪公務員身份這種最嚴厲之專案考績 

免職處分在内，因這種免職處分可謂是對公務員權利影響最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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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懲戒權

上述劃分方式，亦可供我國參照。清楚的是，與撤職處分有相 

當效力之免職處分，性質上顯不適合由行政長官為之，否則將 

違 背 《憲法》第 7 7條揭示之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。同前所述， 

若行政懲戒權得決定之範圍完全與司法懲戒權相同，不僅將使

重之懲戒處分者，今既然制憲意旨為進一步保障公務員權益， 

而刻意將公務員懲戒劃歸由司法機關以司法程序辦理，則對公 

務員椹利彤孿最大之免職處分自無交由行政長官行使的道理， 

換 言 之 ，免職處分廛属司法懲戒權不得讓渡之核心範团，如果 

連核心範圍也可讓渡出去，司法只掌事後救濟，則不僅「合理 

範 圍 I一詞盡失意義，也架空憲法笫七十七條保護公務員描益

之意 旨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七 ）又依詹鎮榮教授引介之德國法制，其係允申誡、罰 款 、減俸及 

減發退休金等較輕微之懲戒處分得由行政長官為之。司法權除 

當然可為上述類型之懲戒處分外，降級、撤職及剝奪退休金等 

嚴重之懲戒處分，則為其專屬權限。

圖 ：德國聯邦公務員懲戒權行使範疇（附 件 1 第 3 1 頁參照）

德國聯邦公務員之懲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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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原則空洞化，司法懲戒權遭實質架空之現狀弊病亦無改善 

之 可 能 。

( 八 ）又 「累計達兩大過而應予免職」之制 度 ，仍可能因主管長官行 

使具輔助司法懲戒制度性質之「行政懲戒權」而維持，故有必 

要探究因應之道。依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之 意 旨 ’法院審理此 

類免職案件時，亦應就構成該免職處分之所有事實為實質審理， 

以免司法懲戒權再遭侵奪，並同時並符合「違失行為一體性原 

則 」及 {公務員懲戒法> 之 法 理 ：

1 、 須注意者，依 我 國 《公務人員考績法》第 1 2條 第 1 項 第 1 款 

規 定 ，公務員累計達二大過者，年終考績應列丁等。再依同法 

第 7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及 第 8 條後段規定，考績列丁等者，應 

予免職。又 依 《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》第 1 5條 第 2 項後 

段 規 定 ，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；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。產 

以 ，我國公務員尚有因遭申誡或記過後，累計遠兩大過而受免 

職之情形。於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 I下 ，此一制度仍可能因主管 

長官行使具輔助司法懲戒制度性質之「行政懲戒權 i 而維持， 

應如何因應，實有探究必要。應值注意者，下述解釋並不影響 

授谨行政長官得為免職處分之規定，係侵害司法懲戒權而抵觸 

憲法之結論。

2 、 如前所述，為 遵 守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，「行政懲處」皆應回歸 

於 「司法懲戒」之概念下。是 以 ，累計達兩大過之計算標的， 

當然不再區分兩者之異同。竟 即 ，現行制度下「懲戒法上之申 

誡 ，、「者蜻法上之申誡 i、「考蜻法上之記過，及 「懲戒法上之 

記 過 ，，雖屬對情節較輕之違失行為而予評償者，仍屬帶有制 

栽目的之不利處分，皆應定性為具不同法律效力之司法懲戒。

3 、 在輔助司法懲戒權之行使，授權行政長官為行政懲戒之架構下， 

此一定性亦不#扞政長官發生管理之困難。輿其憂慮行政長官 

將 因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 I之落眚而面臨營理問題；其權力過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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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致現行公務體系僵化、缺乏自我糾錯能力之現實，更值吾人 

反 思 。

4 、 就此觀之，針對公務員「大過不犯，小錯不斷 i、而累計懲戒 

遠兩大過並予免職之規定，係針對該公務 g 長時間下來所為之 

多數之違失，總逋判斷其人格是否繼續適任公務 S ，係 輿 「違 

失行為一體性肩則 i (懲戒法院1 0 9年度懲再字笫2 號 、109 

年度懲字第6 號 、1 0 8 年度德字笫2 號判決春照）及 {公務 

g 懲戒法> 之法理相符。故此一制度廛解為，懲戒法上由行政 

長 官 「發動免職懲處程序 i之法定事由，而非依法皆應「當然 

免 職 I。

5 、 是該懲戒案件進入懲戒法院後，法院並非僅進行功過相抵加總 

是否達兩大過之「驗 算 i，而係基於「違失行為一艟性原則,， 

本於司法懲戒權實皙就構成該免職處分之所有事實，判斷違失 

行為是否已達應免職之程度。解釋上，法院是否能認「此類之 

免職案件，輿他類免職案件相較，更具有作成免職處分之理由，， 

尚有爭議。但 就 「懲戒一元化肩則，親 之 ，若將其解為「當然 

免 職 i，不啻使懲戒法院淪為行政長官之橡皮圖章，而生將司 

法懲戒糂再度出讓予行政機關之惡果，不可不慎。

6 、 更何況，實務上亦有短時間密集作成行政想戒（處 ）而發生免 

職效果、以規避司法監督者。執上述論理，懲戒法院即可對構 

成該免職處分之所有事實為實皙審理，以免司法懲戒權遭侵耷。

(九 ）綜上所述，以法律授權行政長官得為免職處分，以非司法院釋 

字第 2 9 8號解釋所謂之「合理範圍」，顯侵害《憲法》第 7 7條 

賦予司法機關之懲戒權。

三 、 〈公務人員考绩法> 關於年終考績丁等而予以免職之規定，性質 

上確屬等同於撤職處分之實質懲戒處分。由行政長官為之不僅牴 

觸 〈憲法> 第 7 7 條之意旨，亦侵害〈憲法> 第 1 8 條人民之服公 

職 權 。是 應 依 〈憲法訴訟法〉第 51條 規 定 ，宣 告 〈公務人員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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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法〉第 6 條 第 3 項 第 4 款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一」）、第 7 條 第 1 

項 第 4 款 及 第 8 條 後 段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二 」）違 憲 ：

(一 ） 依鈞庭公告之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三（系爭規定一及二所涉年 

終考績丁等予以免職，性質上是否屬於實質懲戒處分？其是否 

牴觸憲法第7 7 條以司法院為最高懲戒機關之意旨？此項免職 

處 分 ，是否仍由其行政長官為之？抑或因涉及公務人員身分之 

剝 奪 ，而應由司法權為之？系爭規定一及二有無侵害人民服公 

職 權 ？）提出法律意見。

(二 ） 系爭規定一、二涉年终考绩丁等予以免職，性質上屬發生免職 

效果之實質懲戒處分；由行政長官逕為之，有 違 〈憲 法 >第 77 

條 意 旨 ，而應保留予司法權行之：

1 、 所謂實質懲戒處分，係針對公務員故意或過失之違法、失職行 

為 ，予以行政制裁之手段。又公務員應受懲戒之行為通常無明 

確之耩成要件，故懲戒處分之目的並非對之個別違失行為給予 

制裁輿懲罰，而係判斷公務員職務與公眾對公務員期待兩者間 

之關聯性。因此，實務及學說上係根墟「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 i， 

對 其 （多數之）違失行為，判斷其整體人格是否適任公務員， 

若来遠不適任之程度，則給予適當之措施教育並督促其改善。

2 、  《公務人員考績法》第 6 條 第 3 項之規定包含：

① 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，情節重大，經疏導無效，有確實證 

據 者 。

② 不聽指揮，破 壞 紀 律 ，情節重大，經疏導無效，有確實證 

據 者 。

③  怠忽職守，稽延公務，造成重大不良後果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④  品行不端，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，嚴重損害公務人員 

聲 譽 ，有確實證據者。

觀上述四款之規定，可知因年终考錶丁等而受免職處分之情形， 

已非針對公務員個別之違失行為予以評積，而係就其多數違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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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整體評信，並以免職為適當之制裁方式。其評償、審酌之 

事由，已由（公務員懲戒法）第 1 0條應審酌之情狀完全涵蓋， 

事實上等同於應評償為撤職之情形。客觀而言，行政長官遇作

成年終考績丁等予以免職者，完全可循司法懲戒程序為之。

3 、系爭規定一、二既屬發生免職效果之實質懲戒處分，依 「懲戒 

一元化原則」，即應專屬保留予司法權行之，而不得由行政長 

官逕為之。是 以 ，系爭規定一、二並無合理存續之原因，況其 

之存在亦事實上造成司法懲戒程序遭排擠之效果，有違「懲戒 

一元化原則」之意旨。

(三 ）依 < 憲法〉第 1 8 條對人民服公職權予以制度性保陣之意旨， 

未 能 依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形成公務員懲戒制度，係對人民服 

公職權利之侵害：

1 、  《憲法》第 1 8條服公職權，係指人民有擔任公職人員，並享 

公務人員之身分保障、俸給與退休金之請求權，及之後依法晉 

敘升遷之權利；同時，釋憲實務亦指出服公職權受憲法制度性 

保 障 （司法院釋字第4 3 3 號 、第 4 8 3號 、第 4 9 1 號 、第 575 

號 、第 6 0 5號 、第 7 1 7號解釋參照）。所謂制度性保障，係指 

權利之保障同時以該制度存在為前提要件，即對於「公職」及 

其必要制度之建立，不得牴觸或背離基本自由權利及憲法原則 

之核心理念與價值，而寓有強化、再確認基本權利之保護作用

(廖義男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公務員法制度之核心理念與價 

值一兼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有關退休金規定；附件 3 第 

1 3 0 頁至第1 3 1 頁參照）。

2 、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廖義男兼任教授亦並指出，射於公務員 

懲戒制度建構之慎重，亦是公務人貝之權益應受憲法制度性保

曄之表現 (附件 3 第 1 3 8 頁參照）。又司法院釋字第3 9 6號解 

釋 謂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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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因公法上職務關係而有違法失職之行為，應受懲戒處分

者 ，憲法明定為司法:權之範圍...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由此可知，公務員懲戒制度之建構，應屬人民服公職權受制度 

性保障之内涵。

3 、從上開釋憲實務對服公職權制度性保障之闡釋，依 《憲法》第 

7 7 條 揭 示 之 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形成公務員懲戒制度，正是 

對於人民服公職權予以制度性保障的内容。意即，若来能依「懲 

戒一元化原則 i 建構通當之公務員懲戒制度，則與憲法笫 18 

條保陳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相違。

(四 ）綜上所述，系爭規定一、二 牴 觸 《憲法》第 7 7 條 、第 1 8條之 

意 旨 ，應 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5 1 條規定於判決主文宣告法規範違 

憲 。

肆 、結 論 ：

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作 為 〈憲法〉第 7 7 條蘊涵之憲法原則，寓有 

透過公務員懲戒制度充分保陣公務員權利、活化公務體系、創造有自我 

糾錯能力之行政等多元目的，堪為進步之立法。然 而 ，該原則雖早已經 

釋憲實務肯認，後並有多號憲法解釋持續闡發其意旨，惟於制度上仍未 

能加以落實。實 務 上 ，除 「行政懲處」實質架空「司法懲戒」外 ，具懲 

戒性質之案件亦多由行政法院審理，致使我國的司法懲戒制度及懲戒 

法院無法充分發揮保障公務員權利、整伤官箴舆行政紀律等功能，至為 

遺 械 。其 中 ，又以於目的、内容及範圍上，顯與司法懲戒重複之系爭規 

定一、二 ，最能凸顯司法懲戒遭實質架空、司法機關懲戒權遭侵奪之事 

實 。

是 以 ，本案對於我國公務員懲戒制度之建立、公務員權利之保障、 

建立高效能公務體系以實現公共利益等多方面，實具有深遠而重大之  

意 義 。本案判決，亦立於承先敌後的地位，將決定公務員懲戒制度、乃 

至於我國文官制度的未來面貌—— 在多元、民主、開放的社會下，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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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要繼讀仰賴長官英明的管理與決斷？還是願意透遇公務體系中每個 

人的理性溝通，盡可能地去促進公共利益？

近年來，（公務貝懲戒法〉歷經兩次重大修正，公務貝懲戒委貝會 

也已正式改制為一級二審之懲戒法院。其所審理的案件舆結果，也更受 

公眾關注。舆過去作成憲法解釋的背景相較，今 日 ，我們已具備更充分 

之客觀條件，能於憲法法庭中澄清「懲戒一元化原則」之完整内涵，並 

藉由對其之貫徹，使行政長官的人事監督權，能兼顧管理效能地受司法 

懲戒制度的妥善限制舆監督；令歷來大法官對於公務員權利之重说，落 

實於制度實踐中。期符本案的憲法裁判，將久候於法典之抽象文字，宣 

告為你我追求理想生活的社會現實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

具狀人：

代 表 人 ：

代 理 人 ：

附件清單：

附件1 :詹 鎮 榮 ，公務員懲戒與行政懲處制度整合之研究（節錄） ， 

司法院委託專題研究計晝案，2 0 1 3年、

附件2 : 1 0 1 年 至 1 1 0 年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暨地方政府公教人員獎 

懲人數統計。

附件3 :廖義男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公務員法制度之核心理念與價 

值一兼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有關退休金規定（節錄）， 

2018 年 。

年 3 月 8 曰

財圑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

林永頌 

呂政讀律師

_ _

illki

電子全文請見：司法院網站首頁> 業務綜覽> 公務員懲戒 > 委託學者專題研究 >公務員懲戒與行 

政懲處制度整合之研究報告書-邊鎮榮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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